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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以标准化加快推进我省氢能产业发

展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我省氢能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我省氢能资源丰富、来

源广泛、成本低廉，拥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副产氢产能，同时具

有较好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2022年，我省将氢能产

业链确定为首批十大重点产业链之一，省发展改革委作为我省

氢能产业链链长牵头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持续推进氢能产业发

展。

（一）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我省先后印发了氢能产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25年连续 3年出台年度行动方案，

制定了《关于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新业态、职能交叉领域安全管理职责

的通知》等政策文件，逐步完善了省级层面的氢能政策体系和

安全管理体系。

（二）持续强化工业副产氢能力。我省发挥焦化产业、化



工产业优势，深耕焦炉煤气制氢、化工尾气制氢技术路线，不

断探索形成了稳定高产的规模化制氢能力，年工业副产氢气约

260万吨，其中，焦化行业副产氢气 170万吨，合成氨、甲醇和

氯碱等行业副产氢气 90万吨。

（三）全面推动氢能产业有序发展。在“链主”企业美锦集

团、晋南钢铁、鹏飞集团，以及长申氢能、海德利森等“链核”

企业的超前布局和示范带动下，已构建形成制氢—加氢站—氢

燃料核心装备—氢燃料商用车示范运营的产业链闭环。截至目

前，全省高纯氢产能 3.1万吨/年，占全国 10%；建成加氢站 23

座，约占全国 4%；推广氢燃料车辆 1000余辆，总行驶里程超

1200万公里。

二、可再生能源制氢工作推进情况

省能源局按照职责积极参与并建立多元氢能供应体系，推动

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一是细化优化支持政策。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

科学谋划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布局；作为省级氢能产业链工作专

班成员，我局积极配合链长牵头单位分年度出台氢能产业链行动

方案和《山西省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允许

在化工园区外建设绿电制氢项目，为解决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面

临的“入化工园区”这一难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是积极布局项目试点。经过我局积极争取，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将我省中煤平朔采煤沉陷区60万千瓦离网式可再



生能源制氢项目列入国家第三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该项目是

我省首个大规模新能源制氢项目，项目建成后年产氢气超3000万

标准立方米。与此同时，我局大力支持在长治、吕梁开展制氢加

氢一体站示范建设工作，旨在通过试点先行，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建设与运营模式。

三是加强项目管理调度。我局多次召开中煤平朔采煤沉陷区

60万千瓦离网式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专题推进会和现场办公会，

研究项目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工作措施；加强项目调度管理，加大

督办督导力度，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第三批风电光伏基地项

目建设的函》和《关于加快推动中煤平朔60万千瓦离网式可再生

能源制氢项目投资决策的函》，推动项目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目前

该项目除安评外其他前期手续均已办结。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当前，全国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偏高，制氢技术有待

提升，相关标准体系也不够完善，需要各方协同发力，切实攻克

制约氢能发展的关键难题。我省氢能工作同样处于发展阶段，在

资金、技术、人才等影响要素方面，均需进一步强化。鉴此，我

们将深入研究国家氢能政策，持续加强与国家及相关省直部门的

沟通对接，依托我省丰富的风光资源，结合可再生能源开发状况，

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规划风光可再生能源制氢工作，积极扶持条

件成熟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低成本制氢项目落地，推动各地

“风、光、氢、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为我省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增添助力。

关于您提出的其他建议，我们将协同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

门作进一步研究，认真采纳，认真落实。我局也将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持续做好可再生能源制氢相关工作，不断推动多元

化氢能供应体系建设。感谢您对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

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5 年 6月 19 日


